
说好的
70

年到期免费续期哪去了
政府从来没说过免费

续期。

《物权法》只说到期后
“自动续期”， 没说这个自
动是免费给的。 而《土地
法》 则说土地使用权必须
由土地使用者支付使用权

出让金。

结语写到这里， 您大
概也明白了我们大概能做
的就是在相关政策明确前
买房时提前关注土地使用
权年期的问题不要让自己
买亏了……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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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 70 年产权到期咋办

温州出现实例网友炸锅

为何会出现上述问题
很多人可能有点纳

闷， 房屋的土地使用权
不是七十年吗？ 怎么变
成了二十年？的确，我国
民用住宅土地的使用权
期限通常是七十年，在
1990

年代初通过立法全
国推行， 温州的二十年
产权房是地方政府灵活
施行政策的产物。

温州市国土资源局
土地利用管理处处长张
少清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

1990

年
5

月
19

日，

国务院颁布了
55

号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
转让暂行条例》

(

下简称
《条例》

)

，开始对城镇国
有土地使用权实行出让
制度。

当时， 为了顺利推
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工作，在不超过居住
用地最高年限

70

年的
前提下， 按

20

年到
70

年分档，由受让方自行
选择办理出让手续，并
交纳相应的土地出让
金额。

出让年限到期后应当如何续期
土地使用权到期后该

怎么办？

2007

年
3

月通过
的《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九
条明确写到“住宅建设用
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
动续期”（并非像很多人所
认为的那样是无偿续期）。

从这个角度讲， 法律
上存在模糊空间， 物权法
规定可以自动续期， 但该
如何续期、 需不需要交纳
土地出让金以及交纳标准
是多少都没有明确。 截至
目前， 国家层面尚未出台
关于出让土地续期的实施
细则， 更没有对出让土地

使用权续期出让金收取标
准作出规定。

张少清表示， 在国家
没有具体实施细则的情况
下， 目前基层国土部门只
能参照国有土地出让的做
法， 先由第三方评估机构
评估土地价格， 根据单位
地价或折算出楼面地价，

算出总的土地出让金，重
新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

其实，这个“产权”并
不是从你买房之日计算，

而是土地被拍卖后开始
计算。

100

万买的房土地证要续期
为什么土地出让金要

30

万左右
张少清表示， 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有
限期使用， 是我国国有
建设用地管理的基本制
度。 一般讲，不同用途、

区位、土地利用条件，以
及不同使用年限的土
地， 其土地使用权价值
是不同的。 土地使用权
评估也不是我们做的，

是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做
出来的。

举个简单例子：

有个王阿姨就是买
了这类房中一二手房，

面临同样续费而不解，

国土局的领导耐心细
致地对她做工作说：买
剩两三年使用权的房
子，好比开了

10

多年的
二手车。 所以，您当初
买房的时候，就好比用
高价买了辆快报废的二
手车……

以普遍
70

年产权
为准， 到时继承你这笔
遗产的人将是你的子女
或孙子孙女，他（她）为
继承这堆已经

70

年的

水泥砖瓦， 将按那时房
价的三分之一续费……

当他（她）的子女或孙子
孙女又继承时， 再续费
……

在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中， 出让年限
不同， 土地使用人需要
缴纳的出让金也是不同
的。 所以在相关政策明
确前， 建议大家在住房
的买卖过程中提前关注
土地使用权年期的问
题，不要让自己买亏了。

“现在让受让人承
担，确实有点不公平。我
们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一是积极向上面反映，

这个制度需要顶层设
计，我们突破不了。到目
前为止还没有收到很明
确的答复； 二是我们也
在研究作为温州地方的
普惠性政策及解决方
案， 目前已着手起草政
策建议初稿， 近期会组
织相关人员进行讨论后
提交给上级， 妥善化解
这类问题。 ” 张少清说。

不续费的话还可以继续居住吗
从温州现在的问题来

看， 受影响的市民一般是
在买卖房屋的时候发现
产权到期需要续费才知
道相关情况。 那么如果不
买卖，到期后还能继续居
住吗？ 对此，专家表示，物
权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
以“自动续期”，政府不能
无偿、 强制收回这块土
地。 如果居民不缴纳土地
出让金，房产所有人相当
于是在无偿使用这块土
地。 比较类似的就是在无
偿划拨的土地上盖房子，

也就是所谓的公房，公房
可以居住，但转让时却要
补缴土地出让金。 因此，

专家认为这种性质的土地
使用权会限制房产所有人
在房地产转让、 抵押等方
面的权利， 需要补缴土地
出让金等才可重新拥有这
些权利。

所以， 理论上讲，出
让性质的土地使用权到
期的市民，如果仅仅是居
住需求，可以不用缴纳土
地出让金而继续住在房
子里。 但若要考虑未来有
转让、 抵押房产的可能，

那么缴纳土地出让金获
得出让性质的土地使用
权证是必要前提，或者在
转让不动产时补交土地
出让金。

我的天呐
!

“住宅土地使用权到期续期”，

要交房价三成
!

全国人民都开始检查自己买
的房子的土地使用权啦

!

据温州网报道，温州最近出现一部分
市民， 他们正常买卖二手房后却无法完
成交易， 原因是土地到期了。 如果要续
期， 必须缴纳占房价总额约三分之一的
土地出让金。 其中，不少市民发现，他们
持有的土地证上写着土地年限

20

年到
期。 这次市区一批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住

宅用地使用权到期面临续期的问题，在
国内也属于先例。

举个例子：

按照温州现在的做法，等你房子产权到
的那一天，这套房子评估下来值

180

万，如果
你要续期，那就得交

60

万……

全国网友都炸开了锅！

这篇新闻具有一定风向标意义。 这一消息
不仅震惊整个温州房产市场，甚至全国人民都
开始检查自己买的房子的土地使用权。

100

万买个房，住没多久，就要交几十万
续费……

花了几辈子的积蓄，贷款刚还掉，土地
使用期又到了！

房屋产权事关每一位业主，为何会出现
上述问题？

那么，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来了：

出让年限到期后，应当如何续期？

不续期还能住吗？

相关负责人及专家对此进行了解答：


